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7〕517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不同意南丹县
茂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日选 1500 吨铜锌矿

项目违规建成项目环保备案的通知

南丹县茂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《南丹县茂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环保备案的申请

报告》收悉。经审查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存在以下主要环境问题：

（一）企业的生产行为已经对项目区域环境造成影响。

据《南丹县茂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报告》），项目因“龙江镉污染事件”，2012年2

月停产整顿以来企业一直停产至今。但现场核查发现2014年利用

重金属治理资金建成的干堆场中堆存了约2万立方米尾砂，表明企

业期间曾经恢复生产。通过比较干堆场建设期间的监测数据，

2012年11月（干堆场建设期间）至2016年10月（《评估报告》监测

数据）四年间，老尾矿库下游地下水锌监测值从0.12毫克/升上升

至0.26毫克/升；砷监测值从0.02毫克/升上升至0.13毫克/升，超过



— 2—

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1993）Ш类标准限值1.6倍，表

明项目生产行为已经对区域环境造成影响。

（二）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未提出有效措施。

干堆场下游地下水监测点砷超标1.48～1.62倍，据现场核查，

下游地下水超标原因为新建干堆场渗滤液没有完全收集，有部分

渗滤液进入老尾矿库引起，但项目没有准确找出超标原因并提出

有效的整治措施，短期内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要求。

二、鉴于目前项目存在制约因素，且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，

不符合《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方案》（桂政办函〔2016〕

30号）项目备案条件，故不予以《南丹县茂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》备案。

三、你单位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（新修订）的有关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申报，并加紧问

题整改，接受辖区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，项目在未办理环评审批

环保手续前，不得擅自开工建设及投产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7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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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河池市环境保护局、南丹县环境保护局，自治区环境监察

总队，自治区环境保护技术中心。


